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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時間：101 年 09 月 17 日（一）中午 12：15 

貳、 地點：教學研究大樓 3 樓 316 室 

參、 主席：李主任再立                                        記錄：鄭雅方 

肆、 出席：如簽到單 

伍、 主席報告：  

一、近期活動：(請本系教師同仁踴躍參加與協助) 

  (一)今日下午(9/17)下午 3：00 體育學院與校長座談(業務報告)，請有空的師長踴躍參與。 

  (二)運動推廣專題演講系列講座宣導，請鼓勵學生多多參與。 

  (三)10/5-6 2012 年運動與 3Q 國際研討會，請師長告知學生報名參加並踴躍投稿。 

  (四)10/5 拔河教練成長營、10/6 101 年度全國中等以上學校室外拔河比賽。 

    (五)11/18-20(日-二)系所評鑑實地訪評。 

  (六)11 下旬－休閒運動工作室將舉辦戶外休閒運動教育工作坊。 

二、提升教與學的成效（包括學科、術科、實習、期末會考） 

三、9/21(五)為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演習，請該時段有課的老師配合。 

四、學校來文請系上推薦 101 學年度教師教學獎勵案，因系上無老師符合學校之門檻，故從缺。 

五、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校外賃租生調查統計及訪視事宜，請各年級導師注意。 

六、本系學生體適能通過率不甚理想(體適能 88%；游泳 77%)，期望本系學生之術科能力應加

強。 

 

陸、 討論事項： 

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系所評鑑準備事項案，請 討論。 

說  明：口頭說明。 

 決  議：各項目持續進行資料蒐集撰寫及彙整。



《項目五》： 

1. 可於校慶當天邀請校友回來做簡單的訪問。 

2. 邀請各實習點的承辦人員給予系上建議 

3. 網路資料若缺乏，可用打電話來一一詢問，目前持續資料蒐集中。 

4. 持續請系友回填資料，但實際填答人數較不理想，應建立完善系友回饋機制。 

5. 問卷調查結果可改變其陳述方式來呈現。 

《項目四》： 

1. 資料會再次做校正。 

2. 牟老師網頁上個人資料未更新，永旺老師會於兩天內協助聯絡。 

《項目三》： 

1.請各師協助蒐集各活動錄影檔案，例如謝師宴、送舊、成發等歷屆之影片或 PPT

必要做留存，建議應建立相關方法來儲存並每年蒐集資料供往後使用。 

《項目二》： 

1. 在職專班的實務課程方面資料較缺乏，但其實在職班參加許多活動，因缺乏專人

蒐集資料，往後應轉知學生提供照片。 

《項目一》： 

1. 系上目標太多，或許需思考這些方向擺在系上是否妥當。 

2. 各分類需加強強化。 

3. 已建立工作室連接研究室架構，學士與碩士能連結。 

4. 賽會組資料豐富，幼兒組活動也很多風評也不錯，休閒組資料較少。 

5. 學生輔導面資料，朝向多元化進行。 

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本系碩士班專題研究室及教師社群運作模式案，請 討論。 

說  明：口頭說明。 

 決  議：待下次會議討論與決議。 

 

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本系實務實習制度案，請  討論。 

說  明：口頭說明。 

 決  議：待下次會議討論與決議。 

 

 



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本校 25 週年校慶典禮傑出校友選拔案，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校表揚傑出校友實施要點及推薦表，如附件一(9/28 前申請)。 

二、口頭說明。 

    決  議：會後將歷屆傑出校友名單 mail 給各位老師，並請各老師於本周五(9/21)前

告知推薦人選(每位老師至少推薦一位並備註推薦類別)，待推薦表彙整後

再提系主任、副校長、總務長及教務長決議。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五五五五：本校 25 週年校慶傑出學生選拔案，請 討論。 

說  明： 

一、校慶傑出學生選拔暨表揚辦法及推薦表，如附件二(10/1 前申請)。 

二、名額限制：「服務傑出獎各系、所一名外，其他各獎(運動傑出、學術傑出及品行

傑出)以一名為原則」；本系 24 週年校慶傑出學生當選名單：碩士班學術獎─陳

家豐、服務獎─黃雅欣；學士班服務獎─卓子嚴。 

三、口頭說明。 

 決  議：運動傑出獎－媺涵、學術傑出獎─陳哲明、碩士班服務傑出獎─洪啟成；

學士班服務傑出獎─洪千巧。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六六六六：本校 101 學年度優良導師推薦案，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系 100 學年度導師工作紀錄，如附件三(9/28 前申請)。 

二、已獲獎之導師，得獎後三學年內不再重覆獎勵；本系獲獎教師：97 學年 

度-黃永寬老師、99 學年度-李秀華老師、100 學年度-陳月娥老師。 

三、口頭說明。 

    決  議：本系推薦教師─黃美瑤老師。 

 

柒、臨時動議： 

 動議一：本系前9後9是否繼續執行，請 討論。 

  說 明：口頭說明。 



   決  議：回歸正常 18 周上課模式，細節會後協調。 

捌、散    會： 


